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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 110 大漢溪及三峽河疏濬治理廉政透

明說明會會議紀錄 

時間：110 年 5 月 13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地點：第十河川局第一會議室 

主持人：曾局長鈞敏                          記  錄：鄧宇敦 

出席者：(如附簽名冊) 

壹、主席致詞： 

新北地檢署洪主任檢察官三峯、新北市調查處黃副主任國義、

水利署、新北市政府水利局、立法委員張宏陸辦公室蔡主任、吳琪

銘辦公室吳、尤代表、黃林玲玲議員、黃俊哲議員、江怡臻議員服

務處汪執行長、新北市警察局新莊、樹林、土城、三峽分局、新北

市板橋、新莊、樹林等 5 位里長好朋友、營造業與砂石業廠商及同

業公會代表，大家好！ 

現在防疫已提升為二級警戒，我們一直猶豫今天說明會是否要

如期召開，後來決定如期召開後，因二級警戒是要求室內集會 100

人以下，我們特將人員分流為三個會議室，以視訊同步連線方式舉

行，並將座位間距加大，要求參加人員量測體溫；所以非常感謝各

位從百忙之中抽空參加本局 110 年大漢溪及三峽河疏濬與治理廉政

透明說明會，尤其是檢調機關、中央地方民意代表都派員參與，黃

林玲玲與黃俊哲議員還親自出席，非常難得。 

雖然疫情嚴峻，本說明會仍照常舉行，是因為今天的說明非常

重要。最近我們辦理某些工程遇到問題，很希望透過今天這個平台

讓大家一起溝通瞭解，該注意的事項在哪裡。先聲明，本局雖處於

板橋區，但管轄區域為淡水河及磺溪二大流域，範圍包含新北市、

台北市、基隆市及桃園市的大漢溪一部分；這次說明會針對的是淡

水河流域內，本年度大漢溪及支流三峽河進行的一些疏濬治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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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若大家對地方熟悉會知道，目前有件行政院推動的重大工程，

即大漢溪左岸鐵路橋上游那一段，若開車經過浮洲橋會看到工程正

在進行，那件工程是因為 104 年蘇迪勒颱風導致大漢溪左岸受沖蝕

很嚴重，基腳都裸露，我們有用搶修險做一些緊急加固工程；因去

年沒有颱風，沒有重大的水患災，趁這機會，這兩年我們做一些工

程把基腳加固；行政院認為基腳加固後腹地比較寬，可以讓新北市

在上面填築堤外便道，這樣從 21 號越堤道就不用跨到堤內，可以減

少很多車禍的發生，故藉本次說明會，可對不瞭解的民眾宣導釋

疑。 

去年到現在旱象嚴重，北部水量也減少很多，我們重新審視轄

區內河川，趁機疏濬以擴大通洪斷面，之後萬一洪水來時能快速通

過，不會造成災害；審視後發現三峽河有一些妨礙水流即進行疏

濬，但過程中可能產生一些爭議，及民眾不瞭解的部分；在座有些

里長可能很清楚，我們三峽河或大漢溪下面有很多垃圾，早期新北

市大家是以河川為垃圾場，垃圾都往河川堆，但現在河邊高灘地弄

得漂漂亮亮的，新北市政府在上面鋪草皮，大家不知道下面都垃

圾，一旦施工時，垃圾就跑出來，很多民眾就會誤會怎麼產生那麼

多垃圾？而廠商也因為可能投標前沒有細看招標文件，或我們同仁

於辦理過程，對部分法規不瞭解，而產生一些爭議，必須透過今天

說明會的平台讓大家溝通瞭解。 

      以上就是本局透過政風單位協助，必須照常辦理本次說明會的

原因。另就工程辦理過程透明，及避免圖利等相關法規要求，也特

別商請新北地檢署洪主任檢察官進行廉政宣導，與新北調查處黃副

主任出席指導，也很感謝新北水利局業管單位及政風室協辦本次說

明會，再次感謝各位民意代表、各位里長、及警察機關出席參與，

在場廠商與公會代表也可以一起瞭解廉政透明與企業誠信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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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最後的座談會歡迎踴躍表達意見及提問，彼此意見交流，希望

今天大家收穫滿滿，預祝各位平安健康。 

貳、專題演講： 

  一、「圖利罪司法案例解析」 

     講師：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洪主任檢察官三峯 

     (詳簡報資料) 

  二、「大漢溪及三峽河疏濬治理工程簡報」 

      講師：本局管理課林正修 

     (詳簡報資料)   

  三、「疏濬作業過程觀摩」 

      講師：本局管理課林正修 

參、廉政宣示合影：（略） 

肆、綜合座談： 

一、曾局長鈞敏發言 

補充說明剛簡報中第 1 案「110 三峽河高速公路橋至橫溪

匯流口段疏濬工程兼供土石採售分離作業」，是本局許副局

長與管理課温課長今天至立法院向張宏陸委員說明的案子，

有分 A、B、C 區的疏濬。在大家的認知，可能以為我們是在

賣砂石，但北部地區的料與中南部的料可能有點不一樣，我

們的料其實沒有很好，所以是以防洪的角度在計算，那 3 區

就是阻礙洪水的地方，會造成三峽河兩岸可能溢淹的危險；

本局先由規劃課細算這 3 區要清疏的面積、深度，有初步規

劃後，再由管理課把細部設計做出計畫書，進行招標，所以

那 3 區土石清疏的本意是防洪需求；可是因為去年上游鄰近

的「大漢溪及三峽河匯流口疏濬工程兼供土石採售分離作

業」案，砂石料是不錯的，所以是參考該案底價來訂定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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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三峽河高速公路橋至橫溪匯流口段疏濬工程兼供土石

採售分離作業」的底價，收入標總共有 6 家廠商得標來依序

提料；但第 1 家廠商提貨時就發現土石內有很多廢棄物，我

們也不是很清楚這些廢棄物的來源，甚或不可考，因廠商基

於成本考量表示不願意繼續提貨，我們就得回歸契約規定處

理。我們在 4 月 21 日邀集廠商現勘後，在 4 月 23 日邀請洪

主任檢察官及法界人士指導，研商兩造如何在不違反相關法

規及契約規定下終止契約，儘速賡續進行本案，這麼做的主

要目的即防汛作業；若按原契約規定，等一家廠商提貨期限

到，再通知下一家廠商進場，依序行政處理，可能會一直拖

到汛期結束；大家都說大旱完可能就有大澇，萬一有颱風來

可能就很危險，這我們是很擔心的，所以不能無所作為。現

在就是讓大家知道，我們現在是積極的想辦法處理這個案

子，大家若是對處理過程有疑慮的話，在場的 2 位檢調機關

代表，待會也麻煩幫我們提點補充。 

另剛簡報有關「大漢溪左岸基礎加固工程」及「大漢溪

右岸河道整理工程（第一期）」說明有誤，樹林堤防左岸那

一側加固完要做堤外道路不是我們的本意，不要導錯方向，

我們本意是，蘇迪勒颱風時因為右岸的灘地、溼地太近，左

岸有掏空，有危險，萬一堤潰，樹林、新莊一帶居民就慘

了，所以我們才要做加固工程，一做加固工程就產生腹地，

會比較寬，通水面積就會不夠，右岸就必須疏濬掉，但右岸

下面其實是垃圾，早期都是垃圾山；我們重新鑽探後，才跟

行政院說右岸必須疏濬，否則通洪面機會不夠，但因為下面

是垃圾，上面又是人工濕地，所以必須從長研議。 

因此，這兩案可能會遇到的就不單是契約的問題，如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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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大漢溪左岸基礎加固工程」主要是工程問題，左岸基

礎加固完成後，新北市認為既然腹地變寬，就讓他們做道

路，只是颱風時一樣會封路，這等於是該工程附帶效益，是

由行政院列管，當初開工時，蘇院長也有親自去視察，所以

該工程遇到的問題是我們在行政程序上期程的壓力，與廠商

間的契合；「大漢溪左岸基礎加固工程」第一、二、三、四

標我們都是在做基樁，但第四標必須多做填築高度到符合新

北市要填的道路的高度，所以我們會取料，是由城林橋那邊

取料，因為料比較好才能填築，但比較靠近右岸，所以必須

從右岸走到比較窄的地方，即浮洲橋附近，做一座鋼構橋跨

到左岸，所以大家不要覺得為什麼是右岸在提料，其實是我

們就近取土填築，不另從外取土，砂石車一樣會走右岸的濕

地公園，我們有找生態學者幫忙勘查路線，避開生態植物與

動物棲息的地方，這個說明就是讓里長及地方知道我們現在

在做什麼，因為跟民眾、廠商有關。 

至於右岸的「大漢溪右岸河道整理工程（第一期）」遇

到的問題，我們很困擾的，就是因為都是垃圾，現在垃圾去

化非常困難，挖起來以後，這邊標不出去的都是垃圾，新北

市政府環保局又說他們垃圾去化已經緊繃了，我們也溝通了

好幾年，這個去化的部分，也是怕我們的標到的廠商或環保

局的廠商亂倒，所以我們之前也去跟新北地檢署檢察長及主

任檢察官報告過。 

以上是今天三件工程可能遭遇問題的重點補充說明。 

黃副主任國義回應與說明： 

調查局的工作主要是社會安全與犯罪防治兩部分，我們

會配合機關做防止暴力犯罪 保證公務機關執行公務順利，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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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交流情報資訊 機先阻斷外部不當勢力介入；而對於十河

局這 3 個工程案，只要依據法律規範為中心，不違背法律，

不要踩到法律的紅線，我想應該就不會有問題，只是雙方如

何在相關法律下去解釋、解決履約問題，需要再研議。 

曾局長鈞敏回應與說明： 

法律的部分我們是盡量不要踩到紅線，只是有時解釋見

仁見智時，就需要借助各位的解釋，因為若法律解釋不清

楚，沒有用個案進一步說明的話，常常會有模糊的地帶，感

謝黃副主任的建議。 

洪主任檢察官回應與說明： 

除了黃副主任提的不違背法律外，第一件「110 三峽河高

速公路橋至橫溪匯流口段疏濬工程兼供土石採售分離作業」

案是契約問題，是回到裁量權的部分，就是說，民事契約原

則上是按契約規定去做，當契約沒有規定的時候就引用民法

相關規定，或是契約當事人的真意，其實就是裁量權行使的

問題，即為什麼會用這個方式去解決履約爭議，是不是依照

比例原則，合情合法地去處理，如果是，通常就比較不會有

問題。 

第二件「大漢溪左岸基礎加固工程」案是一般的工程

標，就比較單純，屬於一般案件的施作或投標等部分，政風

室主任在這邊，他也知道這部分投標與工程施作的風險大概

在哪裡，只要針對這些風險去防弊，我想應該就不會有問

題。 

第三件「大漢溪右岸河道整理工程（第一期）」是右岸

挖掘砂石參雜垃圾的部分，誠如我之前所瞭解的，北部垃圾

去化的場地非常集中，在去化場地不夠的情形下，之後會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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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得標廠商後續如何垃圾去化處理的問題。我們新上任的檢

察長從彰化來，他也剛好有提到，常常發現北部地區的廢棄

物，因為現在北部無法去化，就從苗栗以南開始遭殃。這邊

必須請局長與新北市政府環保局加強對廠商的管控，尤其對

留置場地是否確實收容那些垃圾，可以訂定明確標準，讓他

們可以遵循，避免到時這些垃圾以鄰為壑，造成其他縣市的

問題。建議除了水利署、新北市政府環保局，也可以尋求環

保署的協助，或提供暫時堆置，或送焚化爐燃燒及其他方式

處理。因為這不是十河局單一的問題，最近我參加環保署的

一些會議，也有提到這部分問題的存在；環保署長以前也當

過新北市政府環保局長，我想他也會盡力解決這個問題，以

上作一些簡單的建議。 

曾局長鈞敏回應與說明： 

第三個案子牽涉到垃圾去化的問題，也是我們現在最頭

痛的部分，我們工務課現在也積極與新北市政府環保局、環

保署溝通協調解決，以下請工務課曹課長補充說明。 

工務課曹課長回應與說明： 

「大漢溪右岸河道整理工程（第一期）」的垃圾量大概

9.3 萬立方公尺，我們跟環保局用重量 1.5 倍估算總重約 14

萬噸左右。跟主任檢察官報告，從前年開始，水利署、環保

署與公共工程委員會都有在關注這個案子，也幫忙協調，但

從去年開始，全國 20 多座焚化爐因都已運轉 20 多年，陸續

進入歲修的期程，所以全國各縣市都有垃圾無法去化的問

題，所以這工程我們在估算工期時，主要以每月垃圾能處理

的數量去算，工程第一期預計工期長達 3-4 年。事實上，我

們土方處理很快，但因夾雜垃圾，去化的速度就很慢。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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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環保署及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溝通協調的結果，現在垃圾處

理的方式，是請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派人來處理，我們只要把

挖出來的垃圾與土初篩過後，把純垃圾部分載到其指定的場

地。據我所知，新北市政府環保局的政策是採招標方式，但

招標結果不一定是新北市轄管的廢棄物處理場所得標，有可

能全國廠商都會來標，到時候我們請工程施工廠商把挖出來

的垃圾載到指定處所，後續就由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接手，環

保局有一套稽核稽查制度，我們會再提醒他們做好垃圾管控

與處理。所以基本上，我們十河局的部分就是廠商要按照規

定做，載運的部分會比照剩餘土石方的處理方式，要求載運

車輛一定要有衛星定位，這都是行之有年的方式，以確保垃

圾不會被亂倒，我們會跟新北市政府環保局做好相互勾稽。 

二、板橋區成和里鄧里長月茶發言： 

現在我們新做的道路在左岸，但我蠻擔心右岸垃圾的那

個區塊，想瞭解預計什麼時候可以開始施工？工期要多久？

預計什麼時候可以完工？你們要知道，去年是好在沒有颱

風，現在水道都往內，河床都變小了，以往颱風天，石門水

庫洩洪時，那個水位到堤防只差一點點，我都剉著等，左岸

的溪崑、樹林、新莊部分如果潰堤的話怎麼辦？是不是可以

藉這次開會的機會，給我們大約的時程，當里民在問，我們

才可以答覆，謝謝。 

工務課曹課長回應與說明： 

左岸這邊現在在做基礎加固，加固後剛好有塊地可以做

堤外便道，右岸這一塊早期是垃圾山，所以這邊生態問題處

理得還 OK，但垃圾處理就比較麻煩；我說清楚一點，因為

新北市的焚化爐都在整修，我們還得送到台北市去幫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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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所以你問我右岸清疏能挖多快，純粹看垃圾處理能量。

剛主任檢察官也提到，很怕我們發包後，廠商把垃圾到處亂

倒，我們也一直很擔心，所以才跟新北市政府環保局協商，

但他們也很無奈，目前他們吃不下來，因為焚化爐已經用 20

多年，都在歲修，內部機械零件老舊都要整理，所以他們也

只能就我們估算的 14 萬噸，用公開招標方式，讓全國有能力

的廠商來投標、來處理，但 9.3 萬立方公尺我們概估要 3 年

才能處理完，因為挖出來的，我們沒辦法在右岸人工濕地裡

面暫置，因為要是洪水高的時候，垃圾一定被沖得到處都

是，所以只能挖多少處理多少，這個部分如果發包之後，垃

圾處理得很順，我們會儘快提早完工，因為水道一直縮窄，

我們也知道，也很緊張，但就是卡在垃圾處理問題。不過我

們在右岸有試挖 200 公尺，這是我們當時試辦，挖看看有沒

有垃圾，試辦結果還好垃圾只有一點點，所以我們第二標已

經在設計，預計今年年底馬上跟著做上去。我們目前調查結

果垃圾含量是 20%，如果好運一點，可能沒什麼垃圾，清疏

作業就可以趕快往前推，土方也可以很快地直接送到台北港

填土造陸工程用，總之，可以快，我們也會很快下去做。 

曾局長鈞敏回應與說明： 

簡報第 19 頁上右岸那個藍色帶部分（第一期範圍）比較

像是田埂，我們工程第一期會先疏濬掉，因為行政院也有在

列管這邊的疏濬，剛剛課長有說我們去年已經在比較下游的

地方疏濬了 200 公尺長，再下去還有 2 公里多的部分，我們

是想說能不能在明年底以前把他疏濬掉，然後我們在疏濬比

較靠內陸一點的第二期、第三期範圍的時候，也請里長幫我

們反應；因為很多遊憩的民眾、生態專家學者過去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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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說我們在破壞生態，因為這個人工溼地是後來做的，是新

北市政府為了濾接污水做出來的濕地，現在新北市政府也說

處理的能量變少，因為污水處理都接管了，那塊已經轉型變

成濕地，可是它其實不是真正的濕地，而是人工的，所以為

了防洪，是要先疏濬掉，之前我們政府機關間也是溝通了很

久，現在是碰到民間的部分，他們若認為我們在亂挖濕地，

就又會有抗議聲，剛好里長們都在這邊，也請幫我們講講

話，我們是以防洪安全為重。另涉及生態的部分，我們還是

有請一些生態學者幫我們看過，我們現在會成立另外一個生

態規劃的計畫，有關第一期的部分，最近我們工程進行中，

會盡量疏，第二期及第三期比較靠近內陸的部分，是不是直

接這樣疏，還是用迴避或其他可以兼顧生態與防洪的方式來

規劃，我們現在同步在進行。所以，到時候那個部分，慢慢

在做疏濬，期程方面可能可以趕快一點；不然，當時我們在

跟行政院報告一、二、三期的期程要 9.2 年，因為這個量跟

去化大概要將近 10 年的時間，從去年開始，也還要 9 年的

時間，不過我們會持續計算防洪的需求。在這裡要請里長協

助的是，若有颱風豪雨來，我們有大家連線的即時 APP 或什

麼資訊，現在資訊公開，我也會跟里長們即時連線，也請防

汛志工幫忙注意，若有狀況即時通知我們，以利我們及早進

行疏散、撤離或非工程的應變措施。總之，我們一起來合

作，我們工程盡量做，搭配一些非工程措施，地方上也請幫

我們說話。 

三、樹林區彭興里賴里長文義發言： 

請問疏濬會影響到鹿角溪濕地那邊的陽光草坪嗎? 

曾局長鈞敏回應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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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角溪是更上游的地方，已經超過我們工程範圍，我們

的工程碰不到鹿角溪，但堤外便道還是會經過，它經過的方

式不是利用鹿角溪濕地，把它鋪地面，而是我們的堤防本來

是 T 字型堤防，它可能會削過我們的堤防，找出一塊路，變

成從堤防內側削，然後鹿角溪濕地有一個維修便道，緊貼著

堤防角的部分，可能也會一起利用，變成堤外便道在做的時

候以後就是貼著堤防在走，目前跟鹿角溪濕地是不會有影響

的，不過里長可以再找新北市政府，因為新北市政府正在施

工，今天新北市政府水利局也有派代表來，要注意的部分，

可以給他們一些建議，我們也可以從旁提醒他們，里長很關

心地方事務，很謝謝您。 

四、江怡臻議員服務處汪執行長復國發言 

會中 3 個案子我們其實都非常關心，其中第一個「110 三

峽河高速公路橋至橫溪匯流口段疏濬工程兼供土石採售分離

作業」案，謝謝說明會讓我們知道預計完工日期與目前暫停

出料中，可見這個案子的完工日期可能會向後延，所以想請

教十河局的是跟鄧里長一樣，我們在地的都關心的是，這個

工程什麼時候能完成？尤其從大概 5 月 12 日開始，三峽河

中游發生很多魚群暴斃的事情，目前十河局也在處理中，那

就我們所知，其實疏濬對水的優養化是有幫助的，所以這個

工程早點完成，除了可以減少淹水的災害之外，可能跟魚群

暴斃都有相關，所以是不是可以請教十河局，這個工程若要

延後，大概什麼時候可以完成？ 

曾局長鈞敏回應與說明： 

謝謝服務處這邊的重視，其實這次三峽河與上次大漢溪

魚群暴斃是因為氣壓影響，水量也不足，水中溶氧度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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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就會死掉，真的不好意思，政府機關在處理分工上面，只

要涉及水質與水污染有關的是屬於環保單位，水利署是在防

洪、水資源、找水源的部分，所以魚群死亡的部分，地方環

保單位會趕快去處理，就我知道新北市這邊不是環保局處

理，而是水利局處理，台北市則是環保局在處理，所以是不

同的單位，但屬於地方事務。不過工程的部分，就像您講

的，我們這工程無法出料以後，今年是不會完成，可是防災

的問題真的很重要，所以我們希望是說，依序提料的 6 家廠

商如果都不想提的話，就趕快告訴我們，他不要提了，然後

提一個切結書，如果是這樣，我就可以趕快從另一個工程標

案進去做整理，要不然會因為我跟這 6 家提料廠商的合約還

在，他們若不儘早給我答復的話，其他工程也無法進去整

理，那會產生防洪安全問題，所以我也很心急；若是剛好這

樣子，就拜託議員這邊，幫我們請這 6 家廠商儘快給我們答

覆，因為依照合約，他們不需要這麼快答覆，可是我有防洪

的壓力，所以我希望他們儘速回復要不要提料，就是反過來

拜託代表這邊給我協助，謝謝。 

伍、主席結語： 

本來以為大家會對我們比較多意見，結果現在反過來是大家都

來協助我，除了檢調單位的長官，民意代表、里長們也都很關心地

方事務，讓我們工程執行得更順遂，真的很感謝。 

若會後有想到的一些建議或是要我們注意的地方，不論是里

長、民意代表、與會的廠商、公會或警察單位，尤其是檢調機關的

兩位長官，以後我們會常常去煩你們。 

現場若是沒有什麼意見，爾後各位如果有什麼訊息，也歡迎隨

時跟我們這邊聯絡；廠商聯繫的窗口就是我們的承辦同仁，若是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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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透明會議相關的話，就請跟我們政風室鄧主任聯繫。 

再次感謝與會人員於疫情嚴峻時刻仍踴躍參與，並提供寶貴意

見，本局未來將持續與檢、警、調、廉等機關聯繫交流，強化疏濬

與治理工程透明化相關廉政措施，於公私協力架構之廉政平台上，

共同營造水利工程優良環境，並適時擴大社會參與，敦促廠商秉持

企業誠信，確保河川疏濬治理工程過程透明，如期如質完工，維護

河防永續安全。今天大漢溪及三峽河疏濬治理廉政透明說明會的舉

辦，成功!! 

陸、散會(12 時整) 






















